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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清远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

清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清 远 市 财 政 局

清发改价格[2015]16 号

清远市发展改革局 卫生计生局 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局 财政局关于印发清远市县级公立

医院综合改革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的

指导意见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发展改革局、卫生计生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局、财政局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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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清远市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的指导

意见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在

执行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市发展改革局、卫生计生局、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反映。

清远市发展和改革局 清远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

清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清远市财政局

2015 年 5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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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远市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医疗服务

价格调整的指导意见

为进一步推进我市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医疗服务价格调

整工作，确保 2015 年底前全市所有县（市）全面顺利启动公立

医院综合改革，根据广东省物价局、卫生计生委、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厅、财政厅《关于广东省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医疗服

务价格调整的指导意见》（粤价发电〔2013〕45 号）的规定，

在总结我市第一批改革试点县经验的基础上，制定本指导意见。

一、目标任务一、目标任务一、目标任务一、目标任务

通过取消药品加成，破除“以药补医”机制，合理调整医

疗服务价格，理顺医疗服务价格比价关系，全面推进全市县级

公立医院医药价格改革。

二、价格调整原则二、价格调整原则二、价格调整原则二、价格调整原则

按照“总量控制、结构调整、有升有降、逐步到位”的原

则，降低部分检验、大型设备检查治疗费和高值医用耗材价格，

合理提高中医、诊疗、护理、手术等体现技术劳务价值的医疗

服务价格，适当调整偏低的床位费；调整后的医疗服务项目按

规定纳入医保支付范围。

三、价格调整方案三、价格调整方案三、价格调整方案三、价格调整方案

各县（市）发改部门会同卫生计生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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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部门在不超过上限价格和上限调整幅

度的基础上，综合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、群众承受力和基本

医疗保障承担能力等因素，结合当地医疗机构药品加成收入总

量、诊疗项目收入结构等实际，按程序制定当地的县级公立医

院综合改革医疗服务价格具体标准，报当地县（市）人民政府

批准后公布执行。各地在制定医疗服务价格具体标准时，对需

长期治疗的病种如肾病透析等医疗服务项目可适当降低调整幅

度。清远市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调整幅度

汇总表和清远市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调整

明细详见附件。

附件一：清远市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医疗服务价格项目

调整幅度汇总表

附件二：清远市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医疗服务价格项目

调整明细表

市发展和改革局 2015 年 5 月 13 日印发

(共印 45 份)


